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職場見習說明與規定 
 

一、 校外實習之實施對象:106學年度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之學生  

二、 校外實習之類型：本系所開設之校外實習包含學期實習、學年實習、暑期

實習及職場見習等四類(如表一所示)，分述如下:  

（一） 開設學期實習課程：開設9學分以上，至少為期4.5個月以上之校外

實習課程，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依各本校訂定之定期返校之座談

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二） 開設學年實習課程：開設18學分以上，至少為期9個月以上之校外

實習課程，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依各本校訂定之定期返校之座談

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三） 開設暑期實習課程：於暑期開設2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

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八週，並不得低於320小時為原則(包括各本校

訂定之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四） 職場見習：在同一學期、同一公司且累計實習時數須至少80小時以

上實習。實習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核准且具有良好制度，學生實習工

作性質應與就讀本系所專業相關，學生實習前須事先提出申請並經

系所評估合格者，始得進行實習。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如逢寒暑假，

則為開學1週內)繳交實習證明書及心得報告作為佐證資料，審核通

過後給予0學分完成實習課程證明。未通過畢業門檻之學生，得於

畢業前暑假期間，申請修習「職場見習課程輔導」課程並經考評合

格後，方視為完成實習。 

三、 職場見習實施流程如下： 

(一) 參與職場見習之學生須事先填寫申請書(參見附件一)向系上提出申

請，並附上可證明實習機構經政府登記核准之佐證資料(附件二），或

至相關網址下載證明文件(附件三)，經系所評估合格者，始得進行實

習。 

(二) 實習期間，輔導老師可以電話、Line、FB等通訊工具進行輔導，視實

習需求進行實地訪視，且需繳交輔導紀錄(附件四)。 

(三) 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如逢寒暑假，則為開學1週內)，學生繳交實習證明

書(附件五)及心得報告(附件六)並送至系所以供審核，經實習輔導相關



委員會評估合格者，系所將實習證明書及心得報告上傳至校外實習管

理系統，以供本校教務處課務組進行確認，經確認完成實習者給予0

學分完成實習課程證明。 

(四) 如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證明書及心得報告，將無法取得完成實習

課程證明。 

 

表一：校外實習類型一覽表 

實習類型 實習規定期間 實習學分 需具備簽約文件 備註 

學期實習 4.5 個月 9 學分 依照本系校外實習實

施辦法施行 

請於實習前一

學期提出 

學年實習 9 個月 18 學分 依照本系校外實習實

施辦法施行 

請於實習前一

學期提出 

暑期實習 320 小時以上 2 學分 依照本系校外實習實

施辦法施行 

請於開學後第

八周前提出。 

職場見習 80 小時含以上 0 學分 1. 職場見習申請書 

2. 公司營業登記證影

本(或上網列印) 

請於開學前三

週前提出申

請。 

 



附件一： 

職場見習申請書 

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系       學年度第      學期「職場見習」申請書 

申請人填寫（□請附上可證明實習機構符合政府登記之佐證資料）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聯絡電話  學號  

實習機構名稱  公司統一編號  

公司營業 

登記地址 
 

公司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實習部門  工作內容  

申請實習期間（不可複選） 實習時數 備註 

第一梯次□上學期實習（9/1-1/31）         小時 最少 80 小時以上 

第二梯次□下學期實習（2/1-6/30）         小時 最少 80 小時以上 

第三梯次□暑期實習（7/1-8/31）         小時 最少 80 小時以上 

*是否同意使用您個人資料進行投保 □同意   □不同意 

系審查（申請人勿填） 

□是 □否 實習工作內容是否符合本系相關專業（是推薦，否則不推薦） 

工作環境    □5     □4     □3     □2     □1 

工作安全性    □5     □4     □3     □2     □1 

工作專業性    □5     □4     □3     □2     □1 

體力負荷 （負荷適合） □5     □4     □3     □2     □1（負荷太重） 

培訓計畫    □5     □4     □3     □2     □1 

合作理念    □5     □4     □3     □2     □1 

整體總評    □5     □4     □3     □2     □1 

評估總分           ___________分（滿分 35 分） 

□符合職場機構評估表              □實習機構符合政府營利登記核准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年    月    日 決議通過 

系檢核人簽章 系主任簽章 

 

 

                                           月     日 

 

 

                                              月     日 

註： 

1.本申請書留存於系上作為備查。 

2.申請書請於每學期開學後兩個星期內送至系辦公室彙整。 

3.通過申請者請於實習後兩個星期內繳交實習證明書與心得報告書。 



附件二：  

 

 

 

  



附件三：  

 

 

網址: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113W1 

 

 

 

網址: 經濟部商業司：https://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ListAction.do 

 

 

 

 



附件四：  

  

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報告 

實習單位： 

 

實習生姓名： 

實習部門： 

 

訪視時間：   

實習輔導教師姓名： 

 

 

實

習

情

形 

及

工

作

表

現 

 

 

 

 

1. 實習生在工作崗位上，專業技能的學習狀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2.實習生對工作的整體滿意度。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3. 實習生在工作崗位上之出勤狀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4. 實習生與同部門同事之間之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5. 實習生與主管之間之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6. 實習生與客戶或不同部門同事之間的互動情況。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7. 其他事項： 

 

 

   

 

實

習 

生 

生

活

現

況 

   ※實習生對生活現況的滿意程度。 

     優  良  可  待改進   劣 

   ※不滿意的事項為： 

 

 

 

 

 

 

 

 

 

 

 

 

 

 

 

 

 

 

 

 



附件五：  

職場見習證明書  

行銷與流通系          學年度         學期  「職場見習」證明書 

申請人填寫 

班級  姓名  學號  

實習機構名稱  統一編號  

實習地點  

實習期間 

□上學期實習（9/1-1/31） 實習時數：            小時 

□下學期實習（2/1-6/30） 實習時數：            小時 

□暑期實習（7/1-8/31） 實習時數：            小時 

實習工作內容  

  實習機構蓋關防處 公司督導人員： （簽章）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年    月    日 決議通過 

系檢核人簽章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月     日 

註： 

1.敬請實習單位加蓋實習機構及督導人員章，俾便系上審核，謝謝。 

2.上述各項欄位皆位必填欄位，如未填寫或繳交實習證明書者，將退件且無法進行認定。 

3.實習證明書請於實習結束後 2周內遞交系辦公室，如逢寒暑假則為開學一週內。 

4.職場見習需在同一學期，同一公司進行，且時數需達 80 小時以上。 

 

 

 

 



附件六：  

 

職場見習心得報告 

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系「職場見習」心得報告書 

班級  姓名  

學號  輔導老師  

實習機構  實習內容  

心

得

報

告 

 

填寫人簽名  日期  

 


